
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
前次會議結論辦理情形

林副執行長子倫

中華民國107年6月



會議結論 辦理情形 管考情形

107-1-1

請台電公司評估未來大量

風機瞬間無風狀態下，電

力系統之衝擊影響。(盧展

南委員)

台電公司以2025年風力裝置容量5.5GW
評估，風力占比可能高達當時尖峰負載
10~15%，若瞬間無風狀態，其系統衝擊
影響及因應策略如下：
1. 造成即時備轉容量短缺。其因應策略

為：
1) 提升風電監視及預測能力，降低

風力發電不確定性之影響；
2) 增加備轉容量準備量，因應不時

之需；
3) 增加低頻卸載之需量反應措施。

2. 造成供電能力不足。其因應策略為：
1) 安排尚有發電餘裕之機組併聯發

電。如水力發電、抽蓄發電，短
時間增加出力因應。

2) 提前增加各項需量反應措施執行
量。

3) 若預估備轉仍低於900MW，依
規定召集相關單位處長，與會共
同協商應變措施。

建議繼續列

管(台電公

司)

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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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結論 辦理情形 管考情形

107-1-2

請環保署、經濟部、科技部、

農委會等相關部會協助建構我

國海洋環境、生態等資料庫。

本次離岸風電開發，業者於環

評程序中之承諾事項，請環保

署考量設立統一資料庫，以利

完整保留相關資料。(陳秉亨委

員)

環保署後續開發單位提供環保署監測資

料後，將彙整各開發業者資料建立一個

資訊平臺並對外公開。

環保署說明：

1. 107.3.14第328次環評委員會上民眾

團體提出資訊公開之訴求，經濟部能

源局已回應將彙整相關資訊於該局建

置網站對外公開，相關資訊亦將傳輸

予本署，以建立有關介面。

2.離岸風電環評案多尚未進入開發階段

，俟開發單位辦理環境監測作業後，

相關資訊將循前項途徑及環評監督網

頁對外公開。

建議繼續

列管(環保

署)

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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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結論 辦理情形 管考情形

107-1-3

潛力場址因涉及國際知

名外商之重大投資，請

經濟部依規劃時程，切

實秉公辦理潛力場址遴

選及競價作業，務求分

配機制公平公正、相關

程序充足完備。

1. 經濟部業於今(107)年4月20、27-28日

召開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遴選會議，

審查109年及110-114年完工併聯申請案，

並已於107年4月30日公開遴選結果，並

說明遴選程序均秉持嚴謹、公平、公正

之精神，在符合相關法規及行政程序完

備之原則下，辦理委員會籌組及遴選審

查作業事宜。

2. 競價作業業於107年6月22日辦理完畢，

計2家開發商(4個離岸風場)獲選，容量

1,664 MW，獲選競價價格為新臺幣

2.2245~2.5481元/度。

3. 經濟部規劃離岸風電至114年達5.5GW

設置容量已全部分配完畢，各年度開發

業者及建置風場均已確定，經濟部將與

開發業者共同合作，加速相關行政作業

及完備基礎設施建設，如期如質完成離

岸風電建置目標。

經濟部已

完成潛力

場址遴選

及競價作

業，建議

解除列管。

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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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結論 辦理情形 管考情形

107-1-4

我國離岸風電發展，

不僅可帶來潔淨電力，

更能帶來相關技術與

龐大商機，請經濟部

加強媒合外商與本土

業者合作，提升產業

關聯效應之加乘效果，

避免徒具形式之聯盟

關係。並請經濟部強

化稽核，風電開發商

於遴選過程中，針對

相關產業國產化之承

諾事項。俾利國內相

關業者得藉此次機會，

轉型升級，共享政府

綠能政策效益。

經濟部目前有關離岸發電產業推動策略如下：

1. 推動建立產業供應體系：以市場誘因推動國際風電設備廠商來台，

促使風力機製造、水下基礎及海事工程船舶製造等國內外業者建

立合作關係，形成產業供應鏈。本土產業已成組成Wind Team 

及Marine Team兩大產業聯盟，待風場開發商提交離岸風電產

業關聯方案後，將具實質之商業合作模式。

2. 強化離岸風電產業環境：因應產業發展推動離岸風電產業聚落。

1) 協助水下基礎鋼構製造廠進駐台北港及興達港。

2) 協助廠商進駐台中港工業專業區(Ⅱ)產業園區，並帶動離

岸風力機暨零組件專用港埠開發(臺中港106號碼頭)。

3. 運用離岸風場遴選機制在地化需求推動國際風力機系統廠商與國

內業者合作：於110至114年推動逐步建立在地供應鏈，110年

為塔架；112年為機艙組裝、變壓器、配電盤、不斷電系統、鼻

錐罩、電纜線、輪轂鑄件、扣件；113年為齒輪箱、發電機、功

率轉換系統、葉片及其樹脂、機艙罩、機艙底座鑄件。上述之零

組件為開發商承諾之在地化必作項目，將持續追蹤產業關聯執行

推動。

4. 促進離岸風電國內外廠商媒合：為推動落實離岸風電產業在地化，

工業局自107年5月21日起邀請開發商、系統商、零組件供應商、

船舶製造商、海事工程服務等業者召開「離岸風電產業在地化發

展廠商諮詢會議」，盤點與整合國內市場供給及需求面的調和與

合作，促成國內外業者實質的商業合作，落實產業技術在地化扎

根。

經濟部已有

管考機制，

建議解除列

管

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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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結論 辦理情形 管考情形

107-1-5

請台電公司依規劃期程

確實執行加強電力網相

關工程，務必如期完工

提供業者所需併聯容量。

台電公司已訂定「專案計畫管控機制暨資訊

管理平台作業規定」，每月由台電公司主管

輸供電系統副總經理召開進度追蹤會議，並，

檢討各專案計畫(包含離岸風力發電加強電

力網第一期計畫)工程進度及預算執行等，

並將結果函送經濟部國營會追蹤管考，各工

程目前進度如附件。

建議繼續列管

(台電公司)

107-1-6

請整體考量台中港區能

源整合應用情形，如風

電產業專區未來之能源

需求，優先以既有之廢

冷廢熱供給。(莊秉潔委

員)

交通部、經濟部－關於風電產業專區的能源

供應，目前僅獲悉港區中龍公司可供應廢熱，

未來將進駐風電專區之台電公司液化天然氣

接收站則可供應廢冷，考量整體能源供須係

經濟部權責，請經濟部輔導需廢冷廢熱能源

相關業者進駐，港務公司將協助媒合及調整

區位。

建議繼續列

管(交通部、

經濟部)。

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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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結論 辦理情形 管考情形

107-1-7

請經濟部、台電公司

研議，未來我國再生

能源占比提升下之電

力系統供需平衡與電

力調度議題。(莊秉潔

委員)

未來再生能源占比持續增加後，當2025年再生
能源發電占比達20%時，為維持供電可靠度，
電力調度相關議題：
1. 建置再生能源監控中心，負責再生能源發電

預測、監控與調度運轉業務。並搜集各項氣
象資料，如：風速、日照等。

2. 中央調度室建置再生能源視覺化監控系統，
含預測及即時監控相關功能。

3. 強化台電公司電能管理系統內之再生能源相
關管理功能

4. 強化調度運轉所需之相關再生能源技術規範
5. 達成政府規劃之備用容量率15%、備轉容量

率10%目標(108年起)，提高備轉容量準備
量。

6. 增加儲能設備及其他台電可調頻設備之頻控
能力

7. 採購具運轉彈性之機組，即購置具有高升/降
載能力、快速調頻及快速起/停能力之火力機
組，使系統具備可應付間歇性再生能源變動
的能力，預估114年前將燃氣機組淨增加約
889萬瓩、燃煤淨增加100萬瓩。

8. 積極推動負載端『自動需量反應』措施。

建議繼續列

管(經濟部、

台電公司)

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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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結論 辦理情形 管考情形

107-1-8

離岸風電申設流程已大

致透過示範獎勵案初步

釐清，請離岸風電申設

程序所涉及之各相關部

會，如農委會、內政部、

交通部、文化部等，積

極配合國家能源政策，

簡化再生能源申設相關

要件之審查流程作業，

以協助業者加速完成風

場設置，展現政府重大

工程建設之行政效率。

離岸風電申設流程業經行政院106年5月5日
召開跨部會協調，其申設所涉相關法規，非
環境生態之議題，以平行處理為原則，回歸
由各主管機關逕依其權管法規範圍進行審查，
俾使各主管法規審查順暢，加速離岸風電申
設行政作業時程。

經濟部已推

動離岸風電

申設各流程

平行辦理，

建議解除列

管。

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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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結論 辦理情形 管考情形

107-1-9

請農委會、交通部、

經濟部等共同研議離

岸風場範圍內之漁業

行為、船隻通行之相

關規範。並請農委會、

經濟部研議離岸風機

與友善漁業結合之可

行性。(陳秉亨委員)

1. 為兼顧離岸風場設施與船舶航行安全，交通

部已劃設穿行彰化外海風場之航道，並會銜

國防部與海巡署於106年11月23日完成航道

公告，同時將航道經緯度座標點位函請能源

局轉知各風電開發商；另為要求船舶確依所

畫航道航行，且風電開發商亦須設置充足之

安全設施，交通部已研提「航路標識條例」

修正草案，於107年5月23日通過立法院一

讀，俟完成立法作業，可望進一步強化離岸

風場之航行安全及設施安全。

2. 經濟部、農委會及交通部已於107年4月13

日共同召開「離岸風電推動會報」第7次會

議決議，請能源局、漁業署、航港局共同組

成工作小組，未來俟船舶航安與漁業行為之

管控取得共識後，續由能源局提報「離岸風

電推動會報」決議推動。

建議繼續列

管(農委會、

交通部、經

濟部)

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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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會議結論 辦理情形 管考情形

107-1-10

莊委員秉潔提

議組成專案小

組以釐清第三

天然氣接收站

與深澳燃煤電

廠之爭議。

 第三天然氣接收站替代方案評估情形

1. 張政委景森業於107.5.30邀集莊秉潔教授、鄭明修研究員及相關部會前往臺北港瞭

解興辦天然氣接受站之可行性。會議結論如下：

1) 有關臺北港物流倉儲區第三、四期計畫，擬分別於134、119年完備填築

工程，另南碼頭區業規劃為風電產業發展基地，有關業者已完成簽約程序。

綜上，考量大潭電廠新增機組需於111年7月初步供氣之時程，臺北港尚難

以作為觀塘第三液化天然氣接收站之替代方案。

2) 我國將逐步提升燃氣發電之占比，需預先評估未來設置天然氣接受站之可

行場址，考量區域用電之供需平衡，張政委請經濟部將臺北港遠期用地納

為評估場址之一。

2. 農委會陳副主委吉仲已於107.04.23召開天然氣第三接收站研商會議，將持續對

話追蹤。

 「深澳發電廠更新擴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第1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暨變更審

查結論」一案：

1. 「深澳發電廠更新擴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第1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暨變更

審查結論」一案：

2. 「深澳發電廠更新擴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至環保署，經審查通過，並於

95.7.25公告審查結論在案。

3. 於107.3.14提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328次會議討論，爰經委員會表

決本案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審核修正通過，無須重辦環境影響評估。

4. 107.5.9經濟部及台電公司依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328次會議結論，於330

次會議由經濟部說明「2025 年我國能源占比燃氣50%、燃煤30%及再生能源

20%目標之逐年配比，並在前述能源配比路徑下本案之定位與開發必要性。」，

台電公司回覆委員、機關、民眾等各界之疑慮。

經濟部已完

成第三天然

氣接收站與

深澳燃煤電

廠評估，建

議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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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結論 前次辦理情形 本次辦理情形
管考情

形

106-4-1

為因應大量再

生能源併網需

求，請經濟部

將再生能源發

電之升降載率，

納入「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併

聯技術要點」

予以規範。

(盧展南委員)

能源局考量降載限制須

配合儲能設備，俟未來

相關技術成熟後再行討

論，僅同意升載率限制。

台電公司已於107年1

月8日將「再生能源發

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

修正草案陳報能源局核

備中。

經濟部能源局於107年

2月13日函請台電公司

針對「再生能源發電系

統併聯技術要點」修正

草案內容，邀集設置者、

系統製造相關業者等單

位說明及徵詢意見。

1. 有關再生能源發電之升降載率相關
規範，台電公司納入「再生能源發
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修正草案，
經濟部能源局於107年2月13日函
請台電公司針對「再生能源發電系
統併聯技術要點」修正草案內容，
邀集設置者、系統製造相關業者等
單位說明及徵詢意見後陳報經濟部。

2. 台電公司於107年3月29日參加工
業技術研究院召開之107年第一次
「再生能源併聯技術溝通平台會
議」，就上述要點修正內容與設置
者、系統製造相關業者等單位共同
研商。

3. 因上述會議未及討論所有議題，台
電公司經洽工研院表示擬於近期召
開第二次「再生能源併聯技術溝通
平台會議」，台電公司將配合與會
共同研商，以達成各界共識，加速
推動再生能源政策。

建議繼續

列管(經濟

部)

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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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結論 前次辦理情形 本次辦理情形 管考情形

106-4-2

請經濟部協助

地方政府訂定

遴選標準，遴

選具備能力與

解決方案之太

陽光電業者，

俾利綠能屋頂

永續經營。

(紀國鐘委員)

經濟部刻正研擬

地方政府辦理

「綠能屋頂全民

參與」區域營運

商遴選招標公告

範本，依劃定區

域進行公開遴選，

並訂定營運商之

投標資格，考量

營運商工程能力、

財務健全性、技

術規格、營運管

理、屋頂改造規

劃及回饋比例等，

以確保太陽光電

發電設備品質及

營運商維運能力。

1. 經濟部已完成遴選公告

及相關契約文件範本並

於107年3月30日邀集

地方政府召開「綠能屋

頂全民參與推動計畫招

商及契約範本諮詢會議」

就契約內容進行討論，

會後依據各地方政府提

出之意見修正文件內容。

2. 嗣於107年5月24日檢

送「綠能屋頂全民參與

推動計畫」遴選公告及

相關契約文件範本供地

方政府卓參，俾利地方

政府完成後續遴選招標

及契約簽訂作業。

建議繼續列管(經濟部)

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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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結論 前次辦理情形 本次辦理情形 管考情形

106-4-3
請內政部儘速
擬訂發布「設
置屋頂太陽光
電免請領雜項
執 照 處 理 原
則」，訂定違
章設置太陽光
電調和辦法、
定義其適用類
型及地方政府
建管免雜認定
規 範 依 據 。
(方良吉委員)

配合本次擴大綠
能屋頂適用對象，
經濟部刻正辦理
「設置再生能源
設施免請領雜項
執照標準」修正
條文預告作業。
內政部依據修正
條文已先研訂
「設置屋頂太陽
光電免請領雜項
執照處理原則」(
草案)，後續將配
合經濟部修法進
度儘速簽報公告。

1. 配合本次擴大綠能

屋頂適用對象，經

濟部已於107年5月

10日會銜內政部修

正「設置再生能源

設施免請領雜項執

照標準」。

2. 內政部依據修正條

文，已於107年5月

21日訂頒「設置屋

頂太陽光電免請領

雜項執照處理原則」

作為經濟部及地方

政府推動太陽光電

之準據。

內政部已研訂「設置屋

頂太陽光電免請領雜項

執照處理原則」(草案)，

建議解除列管

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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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結論 前次辦理情形 本次辦理情形 管考情形

106-4-4

請環保署及經

濟部等相關部

會具體落實第

一期溫室氣體

階段管制目標，

並盡最大努力

達成2025年

溫室氣體排放

較基準年

2005年減少

10%的目標。

本院於107年1

月23日核定我

國第一期溫室氣

體階段管制目標、

於107年3月22

日核定「溫室氣

體減量推動方

案」，確立我國

減碳目標期程，

同時由國家能源、

製造、運輸、住

商、農業及環境

部門減碳行動共

同推動落實。

1. 環保署於107年3月30日

召開第二期溫室氣體階段

管制目標規劃部會研商會

議，啟動至西元2025年目

標之研訂事宜，並協調國

家能源、製造、運輸、住

商、農業及環境等各部門

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將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

管制行動方案」（草案）

於本年6月底前陳報行政

院，以落實各項減碳行動。

2. 環保署於107年4月30日

召開地方政府「溫室氣體

管制執行方案」規劃研商

會議，相關部會亦協助提

供中央與地方協力合作事

項。

環保署已協調相

關部會預定於本

年6月底將六大

部門「溫室氣體

排放管制行動方

案」（草案）報

院核定，建議解

除列管。

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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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結論 前次辦理情形 本次辦理情形 管考情形

106-4-5

請經濟部於下

次委員會議中

報告有關電力

管理智慧化、

資料化等資料

治理之應用。

(洪申翰委員)

經濟部已蒐集國際上對

於AMI資料公開及管理

機制作為國內推動之參

考。

經濟部已針對台電逐月

披露之縣市用電資訊，

以視覺化顯示用電熱點，

提供志工組織協助推廣

之用途；並結合逐月冷

氣時資料，披露於「自

己的電自己省」網站，

供縣市檢視用電量。

請經濟部於下次委員會

議中報告。

1. AMI資料應用初期以

台電公司自行辦理供

公益運用為主，例如

即時停電偵測、饋線

可併接再生能源容量

視覺化查詢。

2. 參考國際作法，未來

以不違反個資保護及

營業秘密前提下，台

電公司可朝以統計型

式開放提供資料使用。

並開放用戶自行下載

個人用電資訊。

經濟部及台電

公司已訂定低

壓AMI布建進

度目標，爰建

議解除列管

案由

15

上次會議列管回覆



報告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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